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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文件 
 

鲁理工大办发〔2022〕16号 

     

 

校长办公室关于印发 
《山东理工大学教师教学档案管理办法》的 

通  知 
 

各学院、研究院，校行政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，经济与管理学部： 

《山东理工大学教师教学档案管理办法》业经研究同意，现

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校长办公室 

2022 年 4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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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理工大学教师教学档案管理办法 
 

为进一步规范教师教学档案管理，突出教师教育教学实绩，

为教师专业技术岗位评聘和各级各类评优评奖提供依据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一条 教师教学档案的建立与管理 

凡我校具有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均应建立教师教学档案。 

教师教学档案由教务处、人力资源处、研究生工作部、国际

交流合作处、教学质量评估评价中心、创新创业学院、继续教育

学院、各教学单位负责协同建立和动态管理。 

第二条 教师教学档案的内容 

主要包括教师完成的教学工作量、教学质量评价、教学研究

与改革、教师进修培训、奖项与荣誉以及教学事故等内容。 

（一）教学工作量 

教师完成的学历教育教学工作量按学期记入，非学历教育教

学工作量不计入。记录信息包括课程(含实验、实践教学环节)名

称、学时、授课班级、学生人数等内容。 

（二）教学质量评价 

教师的教学质量评价结果按年度记入。学生评价、督导评价、

教学系（室）评价和教学单位评价的原始资料由资料产生的原始

部门分别存档。 

（三）教学研究与改革 

1.校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按年度记入。记录信息包括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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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、立项时间、立项单位、团队成员排序、验收时间、验收结

果等。 

2.校级及以上一流本科课程、精品课程按年度记入。记录信

息包括课程名称、评选及认定时间、建设单位、团队成员排序等。 

3.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获奖按年度记入。记录信息包括成果

名称、成果完成人排序、成果完成单位、获奖等级及授予单位等。 

4.正式出版的教材按年度记入。记录信息包括教材名称、出

版时间、编者排序、获奖情况等。 

5.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按年度记入。记录信息包括论文名称、

刊物名称及级别、发表时间、作者排序等。 

（四）教师进修培训 

教师按学校规定参加的各类进修按年度记入。进修类型、时

间、地点、内容等由业务归口部门分别存档。 

（五）奖项与荣誉 

1.校级及以上教师教学竞赛奖项按年度记入。记录信息包括

获奖名称、时间、等级、授予部门等。 

2.指导学生竞赛、科技创新活动或创新创业项目等获省级及

以上奖项按年度记入。记录信息包括获奖名称、时间、等级、授

予部门、团队成员排序等。 

3.指导学生学位论文获省级及以上奖项按年度记入。记录信

息包括获奖名称、时间、等级、授予部门等。 

4.校级教学质量奖、教学优秀奖按年度记入。记录信息包括

获奖名称、时间、授予部门等。 

5.校级及以上教学名师、教学团队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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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学团队按年度记入。记录信息包括荣誉名称、获评时间、授予

部门、团队成员排序等。 

（六）教学事故 

教师在教学中发生的教学事故按年度记入。记录信息包括事

故等级、处理时间等。 

（七）其他 

上述内容未包括的有关教师教育教学工作，如专业建设成果、

指导学生社会实践、社团活动、竞赛展演等取得优异成绩或突出

奖励的由业务归口部门审议后记入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山东理工大学教师

教学档案管理规定》（鲁理工大政发〔2004〕76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各党委、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，校党委各部门、各群团组织。 

山东理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4月 6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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